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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机关各科室、市招办、市工读学校： 

为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,切  

实加强行政执法人员管理,不断提升行政执法人员素质,依据

《辽宁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》《辽宁省行政执法监督规

定》的精神,现将 2021 年教育系统行政执法人员法律法规培

训工作计划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执行。 

 

 

 

 

2020 年 4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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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指导思想 

以《辽宁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》、《辽宁省行政执

法监督规定》精神为指导,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

资格管理制度,切实加强教育系统行政执法人员管理,不断提

升行政执法人员整体素质，为建设人民满意教育事业做贡

献。 

二、培训对象 

局机关及市招办行政执法人员。 

三、培训时间与地点 

1.2021 年 4 月 23 日，抚顺市法治教育基地（工读学校）。 

2.2021 年 10 月 22 日，抚顺市法治教育基地（工读学校）。 

3.抚顺市法治教育基地（工读学校）地址：抚顺市东洲

区锦山街 6--8 号。 

四、培训内容 

2021 年培训内容包括以下二个方面: 

1.专业法律知识。主要包括宪法、民法典知识，教育行

政法规、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等相关知识。 

2.业务技能知识。教育行政执法程序、处罚程序、执法

文书等内容。 

五、培训责任分工 

1.市教育局行政审批科负责制定培训计划、培训内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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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培训时间、地点、人员等。 

2.抚顺市法治教育基地（工读学校）负责提供培训场地，

做好培训保障服务。 

六、培训方式 

以集中授课培训为主。 

1.请相关法律专家、学者集中讲授相关法律法规。 

2.召开专题讨论会，就相关教育案例进行交流、座谈。 

七、其它要求 

1.加强领导，统一认识。开展教育系统行政执法人员的

法律知识培训，是提高行政执法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手段。

为做好教育系统行政人员培训工作，成立了局机关执法培训

工作领导小组，由主管副局长为任组长，市招办、法制教育

基地领导、局机关各科室科长为成员，办公室设在局行政审

批科，负责相关培训工作。市招办、法制教育基地领导及局

机关各科室负责人提高认识，合理安排工作时间，为参加培

训人员提供学习便利，确保培训取得实效。 

2.严肃培训纪律。参加学习的所培训人员要严格执行请

销假、签到等考勤制度，自觉遵守培训相关纪律要求，积极

参加培训学习，认真做好学习记录，确保培训学习取得实效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